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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上半年度重要財務業務資訊 

※金管銀(一)字第 09585008760 號令規定應揭露事項 

     茲依金管銀(一)字第 09585008760 號令規定，補充揭露本行財務報表未包含之下列事項： 
 

ㄧ、資產負債資訊 (一)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及外匯存款之餘額及占存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97 年 6 月 30 日 96 年 6 月 30 日 活期性存款 107,794,637 106,592,218 活期性存款比率 36.05 38.20 定期性存款 188,687,270 170,216,199 定期性存款比率 63.10 61.01 外匯存款 21,975,536 27,009,456 外匯存款比率 7.35 9.68 註：一、活期性存款比率＝活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定期性存款比率＝定期性存款÷全行存款總餘額； 外匯存款比率＝外匯存款÷存款總餘額。 二、活期性存款及定期性存款含外匯存款及公庫存款。 三、各項存款不含郵政儲金轉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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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小企業放款及消費者貸款之餘額及占放款總餘額之比率 單位：新台幣仟元，％  97 年 6 月 30 日 96 年 6 月 30 日 中小企業放款 43,824,910 37,008,145 中小企業放款比率 18.56 15.96 消費者貸款 99,818,217 109,624,108 消費者貸款比率 42.26 47.27 註：一、中小企業放款比率＝中小企業放款÷放款總餘額； 消費者貸款比率＝消費者貸款÷放款總餘額。 二、中小企業係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予以界定之企業。 三、消費者貸款包括購置住宅貸款、房屋修繕貸款、購置汽車貸款、機關團體職工福利貸款及其他個人消費貸款（不含信用卡循環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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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品質 

      單位：新台幣仟元，％ 97 年 6 月 30 日 96 年 6 月 30 日 項目＼年月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占放款之比率 金  額 各類逾期放款占放款之比率 甲類逾期放款 2,402,350 1.02 3,100,256 1.34 乙類逾期放款 1,097,659 0.46 1,077,923 0.46 逾期放款總額 3,500,009 1.48 4,178,179 1.80 帳列放款損失準備 3,672,537 — 3,756,101 — 呆帳轉銷金額 1,591,959 — 955,730 — 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經債務協商且依約履行之免列報逾期放款及逾期應收帳款分別為 1,994,599 仟元及 27,009 仟元。 註：一、逾期放款係依「銀行資產評估損失準備提列及逾期放款催收款呆帳處理辦法」規定之列報逾期放款金額。 二、甲類逾期放款及乙類逾期放款之定義應依 94年 4月 19日銀局（一）字第 0941000251號函之規定填列。 三、逾放比率＝逾期放款÷放款總額。 四、呆帳轉銷金額＝當年 1 月 1 日起至揭露當季季底之累積呆帳轉銷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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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董事、監察人專業知識： 職稱 姓  名 學     歷 主要經歷 董事長 顏慶章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學士、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碩士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元大商業銀行董事長、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常任代表、財政部部長、財政部政務次長 董 事 馬維辰 
美國南加州大學商學院財金系 

元大商業銀行副董事長、奇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志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元大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別助理 副董事長 
王榮周 （註一） 

中興大學法律研究所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財政部常務次長、法務部調查局長 董 事 邱憲道 美國西南大學企業管理系 

台中證券董事長、亞太銀行常務董事、金亞太投信董事、國際證券董事、金亞太租賃董事長、福安保代董事長 董 事 方俊龍 省立嘉義商職 

元大聯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麗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聯成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董 事 劉億良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企管碩士 

第一商業銀行金融市場事業群副總經理、荷商安銀銀行台北分行金融市場資深副總經理、台北銀行財務部兼國際金融業務分行主管、荷蘭銀行台北分行財務金融行銷與衍生性金融商品副總經理 董 事 
陳麒漳 （註二）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學碩士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長、元大證券資深副總經理、加拿大皇家銀行中國區&上海分行總經理 董 事 楊  照 中國文化大學經濟研究所 

台灣土地銀行副總經理、台灣土地銀行信託部經理、台灣土地銀行營業部經理、台灣土地銀行新店分行經理 獨立 董事 

黃榮顯 （註三） 
國立政治大學財稅學系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中央信託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財政部參事、台北銀行總經理、交通銀行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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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監察人專業知識(續上頁)： 獨立 董事 
司徒達賢 

美國西北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策略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獨立 董事 
朱寶奎 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系 

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安侯協和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主席暨行政事務代表人、KPMG 國際董事會董事、外人投資事業會計人員聯誼會會長、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簽證業務促進會執行長、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常務理事 

董  事 
何昌明 

(註四) 
台灣大學法律系 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副董事長、元大商業銀行總經理、富邦資產管理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台北富邦銀行董事兼顧問、富邦金控公司不良資產審議委員會委員召集人、台北銀行執行副總經理、富邦金控企金事業群副總經理、台北銀行副總經理、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企業董事、元大人身保險代理人(股)公司董事長、元大國際資產管理(股)公司企業董事、上乘電子科技(股)公司企業董事。 董  事 

賈繼良 

(註五)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環境科學系 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總經理、元大證券(股)公司副總經理、Morgan Stanley USA協理。 
 註：一、於 97 年 3 月 19 日卸任獨立董事，於 97 年 3 月 20 日就任副董事長。 二、於 97 年 3 月 5日就任董事。 三、於 97 年 3 月 20 日就任獨立董事。 四、於 97 年 3 月 19 日卸任董事。 五、於 97 年 3 月 5日卸任董事。 六、以上資料係以 97 年 06 月 30 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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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監察人酬金： 97年上半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董監事酬勞及車馬費    董事長 顏慶章 200 副董事長 王榮周(註一) 200 董事 馬維辰 200 董事 劉億良 200 董事 邱憲道 200 董事 方俊龍 200 董事 陳麒漳(註二) 120 董事 楊 照 190 獨立董事 司徒達賢 200 獨立董事 朱寶奎 200 獨立董事 黃榮顯(註三) 114 董事 何昌明(註四) 90 董事 賈繼良(註五) 70  註：一、於 97 年 3 月 19 日卸任獨立董事，於 97 年 3 月 20 日就任副董事長。 二、於 97 年 3 月 5日就任董事。 三、於 97 年 3 月 20 日就任獨立董事。 四、於 97 年 3 月 19 日卸任董事。 五、於 97 年 3 月 5日卸任董事。   (三)持有本公司依股數排序前十名股東之姓名： 本公司為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四)重大資產買賣處分情形： 1.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十四日簽約出售忠孝西路土地及房屋予南山人壽保險(股)公司，總價款計1,010,570仟元，業已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完成過戶並認列出售利益231,107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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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元大商業銀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一、銀行股權結構及股東權益 （一）銀行處理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二）銀行掌握實際控制銀行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三）銀行建立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一) 本行係元大金融控股(股)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依金融控股(股)公司法第26條規定遵守該公司對本行之管理，且溝通管道順暢。 (二) 元大金控為本行唯一股東，故實際控制本行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僅有元大金控一家。 (三) 本行與各關係企業財務獨立，績效及責任區分明確，並委由會計師定時查核勾稽，已建立適當之防火牆。此外，本行亦建立獨立之風險管理總處，綜合掌控市場風險、信用風險、作業風險、法律風險及其他風險等。在與關係企業之授信與交易方面，均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4 條、第 45 條及母公司之規定辦理；共同行銷則遵守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43 條、第 48 條規定及相關辦法辦理，另建有關係人查詢系統供查詢使用，並定期將交易情形彙總董事會備查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董事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情形  (一) 本行之董事共11席，其中3席為獨立董事，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 (二) 本行每年均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之專業性及獨立性是否適任。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銀行設置獨立監察人之情形 （二）監察人與銀行之員工及股東溝通之情形  (一) 本行設置3席獨立董事取代監察人並行使監察人職權，目前無設置獨立監察人。 (二) 本行訂有「利害關係人對審計委員會建言及申訴辦法」以資遵循，俾利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54條規定：「銀行業得視其經營規模及業務需要，設置適當獨立監察人席次，…」，目前法令尚未強制規範。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四、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行已建立暢通之溝通管道。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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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與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五、資訊公開 （一）銀行架設網站，揭露財務業務及本行公司治理資訊之情形 （二）銀行採行其他資訊揭露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定專人負責銀行資訊之蒐集及揭露、落實發言人制度、法人說明會過程放置銀行網站等） 
 (一)目前本行網站上已提供年報、重要財務業務資料及公司治理資訊，以提供查詢。 (二)本行業已架設英文網站，提供英文年報等資訊，並已建立發言人制度，目前係由邱冠勳副總經理擔任。  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六、銀行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行目前規模尚在擴展中，現階段尚無設置委員會之必要。 擬俟相關法規施行後配合辦理。 七、請敘明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銀行業公司治理運作守則」之差異情形及原因： 本行為強化公司治理，96年6月29日設立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目前所實施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大致均符合「銀行業公司治理實務運作守則」。 八、請敘明本行對社會責任（如人權、員工權益、環保、社區參與、供應商關係、監督及利害關係權利等）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社會責任情形： 本行為回饋社會，近年來透過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不定期地陸續贊助多項文教活動及提供獎助金，以善盡社會責任；未來本行將秉承同樣信念，賡續辦理。 九、其他有助於瞭解本行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銀行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等）： （1）董事出席及監察人列席董事會狀況：均依規定定期出列席公司董事會。 （2）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本行董事如涉有本身利害關係致損及銀行利益之議案時，即自行 迴避。 (3) 風險管理政策、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等執行情形，依銀行治理實務守則相關規定辦理。   十、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無       (六)新推出金融商品相關資訊： 請參閱本行網站 https://www.yuantabank.com.tw/Bank/ 最新消息及活動專區  


